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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 2025 年“金种子杯”
大学生创业大赛湖南女子学院选拔赛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举办 2025 年“金种

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通知》精神，选拔优秀创业项目参加

省级赛事，充分展现我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，现决定举办校级

选拔赛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大赛主题

青春“湘”聚 竞创未来

二、举办单位

产教融合与创新创业教育指导中心

三、参赛对象

1.参赛主体：我校全日制在校生及 2022 年 6 月 1 日至今

的毕业生；允许师生共同组队参赛（教师作为项目团队成员参

赛则不能同时兼任指导教师），所有教师不得参与路演和答辩。

允许跨校组队，但团队负责人须为本校学生。

2.团队要求：尚未创办企业实体的大学生创业团队、已成

立公司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均可报名参赛。团队成员 3-15 人，

指导教师不超过 5 人；已注册公司的团队，须有 1 名成员担任

公司副总或总监以上职务并持股≥10%（公司成立时间为 2022

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20 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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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赛道设置

根据省级赛事要求，设置以下 4 个赛道（各赛道评审要点

详见省级通知）：

1.传统产业赛道（主要以现代石化、绿色矿业、食品加工、

轻工纺织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。）

2.优势产业赛道（主要以工程机械、轨道交通装备、现代

农业、文化旅游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。）

3.新兴产业赛道（主要以数字产业、新能源、生态环保、

大健康、空天海洋、文化+科技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。）

4.未来产业赛道（主要以人工智能、生命工程、量子科技、

前沿材料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。）

五、参赛要求

1.参赛团队选择一个赛道报名参赛，不得多报。项目须为

本团队策划或经营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

2.项目不限行业领域，但应符合国家政策法规、符合报名

赛道的相关要求。

3.参赛团队提交的材料须真实、合法，涉及的发明创造、

专利技术、资源等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物权。参赛项目不

得含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。

如出现违反以上内容或违背大赛规定的行为，一经发现即取消

参赛资格、所获奖项等相关权利，并自负法律责任。

六、赛程安排

1.报名提交。即日起至 4 月 7 日前，各项目在大赛报名系

统（建议使用电脑端登录网址：https://hnjzzc.woczx.com/）

提交《项目计划书》、路演 PPT 及相关佐证材料，并将纸质材

料提交至二级学院。

2.二级学院推荐。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提交的材料，在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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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日前完成项目推荐，并根据项目情况进行排序。注意：商学

院、文传院推荐项目分别不少于 5 项，社发院、旅航院、美设

院、音舞院、信科院分别不少于 3 项。

3.初赛评审。4 月 9 日-10 日，学校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初

审，选拔优秀项目进行答辩。

4.决赛答辩。4 月 15 日左右，进行现场路演答辩，评选

优秀项目推荐至省赛。每个项目比赛环节时长为 12分钟，包括

8 分钟路演和 4 分钟提问答辩。现场路演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

知。

七、表彰奖励

本次大赛根据实际报名参赛情况，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
三等奖若干名，后续将根据排名顺序推荐优秀项目参加省赛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1.广泛动员。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赛事组织动员

工作，确保师生充分了解大赛、参与大赛。按照四个赛道评审

要点标准，早介入、早打磨，遴选优秀项目参赛，切实提升参

赛项目水平。

2.严格审核。确保项目材料真实合法，无知识产权纠纷，

严禁学术不端行为。

3.强化指导。为参赛团队提供商业计划书撰写、路演答辩

等专题辅导。

九、材料提交

请各学院在4月8日下午17:00前将各参赛项目电子材料

（应包含项目计划书、项目演示 PPT 等，并以“学院+姓名+

项目名称”命名文件夹），《2025 年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

业大赛湖南女子学院选拔赛推荐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（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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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版）发送至邮箱 hnnzxycxcy@163.com，纸质档材料报送至

产教融合与创新创业教育指导中心（图书馆 706）。

十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张老师、李老师

电 话：0731-82902993

附件：

1.2025 年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湖南女子学院选拔赛推荐

项目汇总表

2.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举办 2025 年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

的通知》

产教融合与创新创业教育指导中心

2025 年 3 月 18 日


